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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文化科技創新基地 空間使用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
	(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
	申請人電話
	

	使用期間
	自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
	活動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文件
	□使用計畫說明表 □切結書   
□立案證明文件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簽章及審核意見(由基地人員填寫)

	承辦人
	

	單位主管
	

	注意事項：
1. 場地場域使用，應善盡維護保管責任。
2. 於使用期間，設置、存放在場地之所有物品，均由使用人負責保管，公物如有遺失，應照價賠償。
3. 使用完畢應即於當日撤場，並歸還借用物品、回復原狀及整理場地。經使用人會同管理人員勘查，確認無誤後，始得核退保證金。
4. 應於借用3日前，繳納保證金伍仟元整。
5. 請確實繕填並於申請人欄位簽章，以示負責。


嘉義文化科技創新基地（週一至週五 9:30-17:30）
聯絡電話：(05)-3800910專案經理 王先生
電子郵件：service@cyinnohub.tw


附件1



嘉義文化科技創新基地 空間使用計畫(活動)說明表

	項     目
	說         明

	計畫(活動)名稱
	

	計畫(活動)期程
	

	計畫(活動)內容

	


	(對象及人數)

	

	回饋計畫
(如提供影片片段供機關宣傳使用…等)
	




附表2


嘉義文化科技創新基地 空間使用切結書

本人(申請人)             已了解嘉義文化科技創新基地空間使用注意事項，善盡維護保管責任。於使用期間，設置、存放在場地之所有物品，均由使用人負責保管，公物如有遺失，應照價賠償。空間使用完畢應即於當日撤場，並歸還借用物品、回復原狀及整理場地。經使用人會同管理人員勘查，確認無誤後，始得核退保證金伍仟元整。若使用期間發生場地設施任何損壞、違法及不當使用等情事，本人願自行負責賠償及各項相關法律責任。
特立此據，以此證明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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